
关于加强绿色建筑验收工作的通知（试行）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滨区建设局、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建设管理部、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部、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建设管理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加强绿色建筑全过程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豫建行规

〔2025〕5号）等相关法律政策要求，切实加强我市绿色建筑监

督管理工作，规范绿色建筑验收程序，提升绿色建筑发展水平，

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现将加强我市绿色建筑验收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绿色建筑验收范围

全市城市规划区域范围内民用建筑项目竣工验收前均应按

要求规范开展绿色建筑验收工作。绿色建筑验收包括专项验收和

查验两种形式。纳入我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

升政策实施范围的建设工程项目（政府采购绿色建材试点项目）

应在竣工验收前组织绿色建筑专项验收，其他项目应开展绿色建

筑查验并纳入建筑节能分部验收环节。

二、绿色建筑验收时间节点依据



绿色建筑验收时间节点，按照项目通过施工图审查的时间进

行划分：2024年 10月 1日之前通过施工图审查的项目，按照《三

门峡市绿色建筑技术措施实施情况查验表（2019 版国标）》（附

件 1-1）或设计文件执行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进行验收；对 2024

年 10 月 1日之后通过施工图审查的项目，按照《三门峡市绿色

建筑技术措施实施情况查验表（2025 版省标）》（附件 1-2）进

行验收。

三、加强验收管理

（一）绿色建筑各实施主体（建设、设计、图审、施工、监

理、检测等）应按照《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和河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加强绿色建筑全过程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豫

建行规〔2025〕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强化主体意识，

严格责任落实，规范活动实施。

（二）建设单位承担项目绿色建筑实施首要责任，是绿色建

筑验收工作的组织者，工作开展前应具备以下条件：

1.绿色建筑设计专篇中要求的各项技术措施已实施完成；

2.绿色建筑的技术资料和管理资料齐全，包括设计文件、图

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和洽商记录，主要材料、设备、构件的质

量证明相关文件，进场检验记录，进场复验报告，相关测试报告

（围护结构实体检验，设备系统节能性能、建筑隔声性能、室内

噪声级、照明质量、室内空气质量等），查验资料单独组卷。



（三）建设单位在项目办理施工许可后，应主动向绿色建筑

监督单位报备，负责绿色建筑监督工作的单位应向项目各参建责

任单位告知监督要点和注意事项。建设单位在组织绿色建筑验收

工作前，应提前告知负责绿色建筑监督工作的单位。

（四）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参建责任主

体单位对建筑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是否落

实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绿色建筑技术措施进行查验或专项验

收，如实填写《查验表》，连同查验资料一并纳入竣工技术档案。

需进行专项验收的项目应形成绿色建筑专项验收报告。

（五）经查验或专项验收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

标准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不得出具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报告。未取得《三门峡市绿色建筑验收监督报告》不得进行竣

工验收备案。

（六）技术能力不足的建设单位可聘请相关专业专家或自愿

选择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专业机构开展绿色建筑专项验收或查

验工作。

（七）建设单位在星级绿色建筑项目竣工验收后，可申请绿

色建筑标识认定。其中纳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政策实施范围

的项目（政府采购绿色建材试点项目）竣工验收后，应申请绿色

建筑标识认定。取得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可按程

序申报省级相关资金奖补。



（八）绿色建筑验收可参照《三门峡市绿色建筑验收工作指

南》（附件 2）执行。

四、强化监督管理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绿色建筑监管指导工

作。市本级绿色建筑日常监管和验收监督工作委托三门峡市建设

科技发展中心具体实施，三门峡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技术中心做

好协同配合。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明确监督

单位并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绿色建筑日常监管和验收监督工作。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综合运用日常监督、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等方式，对建设单位首要责任落实情况、

施工单位绿色建筑施工技术措施落实情况、监理单位绿色建筑专

项监理方案编制及实施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绿色建筑

标准和要求的，应当及时提出责令整改，并依法依规作出相应处

理；要对绿色建筑验收情况进行监督，重点监督检查建设单位是

否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通知要求，规范开展绿色建筑验收

工作。

五、工作要求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绿色建筑

发展工作，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推动工作落实，督促

参建各方落实绿色建筑实施主体责任，并依法加强监督检查，切

实加强绿色建筑验收管理工作。要组织建设、设计、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施工、监理等单位，开展《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建

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绿色建筑全过程监督管理

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的宣传和培训，

推动相关单位从业人员准确掌握绿色建筑设计、施工、验收、评

价相关技术要求，保障绿色建筑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

附件 1.三门峡市绿色建筑技术措施实施情况查验表

2.三门峡市绿色建筑验收工作指南（试行）



附件 1-1

三门峡市绿色建筑技术措施实施情况查验表
（19 版国标）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盖章） 联系人

完成施工图审

查时间
开工建设时间

建筑面积（m2）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居住建筑

自评分值 绿色建筑等级 □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

控制项

基础分

值

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提高与

创新

满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分值

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 50378-2019

绿色建筑性能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技术措施

（证明材

料）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

比例或建筑供暖空调负

荷降低比例

□围护结构提高 5%

□负荷降低 5%

□围护结构提高 10%

□负荷降低 10%

□围护结构提高 20%

□负荷降低 15%

寒冷地区住宅建筑外窗

传热系数降低比例
□5% □10% □20%

节水器具水效等级 □3 级 □2 级 □2 级

住宅建筑隔声性能 ——

室外与卧室之间、分

户墙(楼板)两侧卧室

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

能以及卧室楼板的撞

击声隔声性能达到低

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

标准限值的平均值。

□满足 □不满足

室外与卧室之间、分

户墙(楼板)两侧卧室

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

能以及卧室楼板的撞

击声隔声性能达到高

要求标准限值。

□满足□不满足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

度降低比例
□10% □20% □20%

外窗气密性性能

全装修 □是 □否

验收环节 按照绿色建筑专篇设计逐条查验，并单独组卷纳入节能分部工程验收资料

建筑节能

分部工程

第 4 章

安全耐久

控制项□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评分项□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第 5 章

健康舒适

控制项□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评分项□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2.10 □5.2.11

第 6 章

生活便利

控制项□6.1.1 □6.1.2 □6.1.3 □6.1.4 □6.1.5 □6.1.6

评分项□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2.10 □6.2.11 □6.2.12 □6.2.13

第 7 章

资源节约

控制项□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1.10

评分项□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2.10 □7.2.11 □7.2.12 □7.2.13 □7.2.14 □7.2.15 □7.2.16□7.2.17 □

7.2.18

第 8 章

环境宜居

控制项□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评分项□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第 9 章

提高与创新

加分项□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2.10

（公章）

勘察单位项目负责

人：

年 月 日

（公章）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

人：

年 月 日

（公章）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监理单位项目

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建设单位项目负

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 1-2

三门峡市绿色建筑技术措施实施情况查验表
（25 版省标）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盖章） 联系人

完成施工图审

查时间
开工建设时间

建筑面积（m2）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居住建筑

自评分值 绿色建筑等级 □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

控制项

基础分

值

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 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
提高与

创新

满分值 400 100 100 70 200 100 100

自评分值

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
《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41/T109-2025

绿色建筑性能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技术措施

（证明材

料）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高

比例或建筑供暖空调负

荷降低比例

——
□围护结构提高 5%

□负荷降低 3%

□围护结构提高 10%

□负荷降低 5%

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外窗

传热系数降低比例
□5% □10% □20%

节水器具水效等级 □3 级 □2 级 □2 级

住宅建筑隔声性能 ——

卧室分户墙和卧室

分户楼板两侧房间

之间的空气声隔声

性能≥47dB，卧室分

户楼板的撞击声隔

声性能≤60dB。

□满足□不满足

卧室分户墙和卧室分

户楼板两侧房间之间

的空气声隔声性能≥

50dB，卧室分户楼板

的撞击声隔声性能≤

55dB。

□满足□不满足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

度降低比例
□10% □20% □20%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10% □20% □30%

碳减排 填写全寿命期建筑碳排放强度及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技术措施

外窗气密性性能

全装修 □是 □否

验收环节 按照绿色建筑专篇设计逐条查验，并单独组卷纳入节能分部工程验收资料

建筑节能

分部工程

第 4 章

安全耐久

控制项□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评分项□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第 5 章

健康舒适

控制项□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评分项□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2.10 □5.2.11

第 6 章

生活便利

控制项□6.1.1 □6.1.2 □6.1.3 □6.1.4 □6.1.5 □6.1.6

评分项□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2.10 □6.2.11 □6.2.12 □6.2.13

第 7 章

资源节约

控制项□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1.10

评分项□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2.10 □7.2.11 □7.2.12 □7.2.13 □7.2.14 □7.2.15 □7.2.16□7.2.17 □

7.2.18

第 8 章

环境宜居

控制项□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评分项□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第 9 章

提高与创新

加分项□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2.10 □9.2.11 □9.2.12 □9.2.13

（公章）

勘察单位项目负责

人：

年 月 日

（公章）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

人：

年 月 日

（公章）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监理单位项目负

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建设单位项目负

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 2-1

三门峡市绿色建筑验收工作指南（试行）

政策依据及基本规定

一、依据《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加强绿色建筑全过程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豫建行规

〔2025〕5号）等法规政策文件关于绿色建筑项目验收管理的规

定，制定《三门峡市绿色建筑验收工作指南（试行）》（下称《指

南》）。

二、三门峡市绿色建筑验收包括专项验收和查验两种形式。

三、绿色建筑验收工作，除纳入我市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

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建设工程项目（政府采购绿色

建材试点项目）在竣工验收前组织绿色建筑专项验收外，其它项

目均应在竣工验收前开展绿色建筑查验工作并纳入建筑节能分

部验收环节。

四、技术能力不足的建设单位可聘请相关专业专家或自愿选

择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专业机构开展绿色建筑专项验收或查验

工作。

第一章 绿色建筑查验

五、建设单位组织绿色建筑查验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各项绿色建筑技术

措施已实施完成；

（二）绿色建筑的技术资料和管理资料齐全，主要内容包括

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控制项，评分项或加分项要求的证

明材料，包括设计文件、图审合格证、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

和洽商记录，主要材料、设备、构件的质量证明相关文件，进场

检验记录，进场复验报告，相关测试报告（围护结构实体检验，

设备系统节能性能、建筑隔声性能、室内噪声级、照明质量、室

内空气质量等），查验资料应规范组卷；

六、建设单位在查验前，应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含专业

分包）等参建各方人员按照国家或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对

建筑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是否落实施工图

设计文件要求的绿色建筑技术措施进行自查自验和整改，并提前

5个工作日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开展绿色建筑查验（详

见附件 2-2：关于绿色建筑验收的申请），市管项目向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申请，县（市、区）管项目向辖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申请，并确定绿色建筑查验时间。

七、建设单位组织开展绿色建筑查验，并组建查验组，查验

组由各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组成，对查验标准和结果负责，查

验会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主持。

八、住建部门监督开展绿色建筑查验工作，市管项目由市建

设科技发展中心[县（市、区）管项目由辖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成立监督组就查验形式、程序和结果等进行监督。

九、查验会主要流程包括：

（一）宣布查验纪律，核实查验组人员到会情况；

（二）建设单位报告建设项目绿色建筑自查自验情况；

（三）查验组按照绿色建筑设计专篇、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要

求等逐条进行资料审查和现场查验，据实填写《查验表》；

十、不符合查验条件或查验未通过的，建设单位应重新组织。

对需要整改事项，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整改，整改完成后，由建

设单位再次组织查验。

十一、建设单位完成绿色建筑查验表 15个工作日内，应向

监督部门提交《查验表》、单独组卷的绿色建筑查验资料。监督

部门应于 5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三门峡市绿色建筑验收监督报

告》（附件 2-4，下称《监督报告》），建设单位可按程序开展

项目竣工验收。未取得《监督报告》的，建设单位不得出具竣工

验收合格报告。

第二章 绿色建筑专项验收

十二、建设单位组织绿色建筑专项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各项绿色建筑技术

措施已实施完成；

（二）绿色建筑的技术资料和管理资料齐全，主要内容包括

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控制项，评分项或加分项要求的证

明材料，包括设计文件、图审合格证、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



和洽商记录，主要材料、设备、构件的质量证明相关文件，进场

检验记录，进场复验报告，相关测试报告（围护结构实体检验，

设备系统节能性能、建筑隔声性能、室内噪声级、照明质量、室

内空气质量等），验收资料应规范组卷；

（三）编制完成绿色建筑自评估报告。

十三、建设单位在专项验收前，应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含

专业分包）等参建各方人员进行自查自验和整改，并提前 5个工

作日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开展专项验收，市管项目向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申请，县（市、区）管项目向辖区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申请，并确定专项验收时间和抽取专家。

十四、建设单位组织开展绿色建筑专项验收，并组建专项验

收组，专项验收组由各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绿色建筑专家组

成，对专项验收标准和结果负责，专项验收会由建设单位项目负

责人主持。

十五、住建部门监督开展绿色建筑专项验收工作，市建设科

技发展中心[（市、区）管项目由辖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成立监督组，就验收形式、程序和结果等进行监督。

十六、专项验收会主要流程包括：

（一）宣布专项验收纪律，核实验收组人员到会情况；

（二）建设单位报告建设项目绿色建筑自查自验情况；

（三）专项验收组按照绿色建筑设计专篇、装配式建筑设计

专篇、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要求等逐条进行查验，据实填写《查验



表》。专家重点对项目现场进行查验，核实设计文件中绿色建筑

技术措施落实情况，全体专家推荐一名专家任专家小组组长；

（四）专项验收组形成明确的结论意见，并填写《三门峡市

绿色建筑专项（专家）验收报告》（附件 2-3，下称《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应包括绿色建筑及绿色建材项目实施情况、相关材料复

验和现场实体检验情况、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书和装配率计算

报告。

十七、不符合专项验收条件或验收未通过的，建设单位应重

新组织。对需要整改事项，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整改，整改完成

后，由建设单位再次组织专项验收。

十八、建设单位完成绿色建筑专项验收 15个工作日内，应

向监督部门提交《查验表》《验收报告》以及单独组卷的绿色建

筑专项验收资料。监督部门应于 5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三门峡

市绿色建筑验收监督报告》（附件 2-4，下称《监督报告》），

建设单位可按程序开展项目竣工验收。未取得《监督报告》的，

建设单位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

第三章 附 则

十九、绿色建筑验收相关资料作为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工作的

重要依据。

二十、建设单位应将通过绿色建筑验收的建设项目向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申报绿色建筑标识认定，申领绿色建筑标牌和证书。

二十一、本《指南》由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附件 2-2

关于绿色建筑验收的申请（模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单位（公司）建设的×××项目位于三门峡市×××（项目概

况、绿建星级、执行的评价标准），现项目第××期××、×××（楼

栋）的建设进度已达到绿色建筑验收条件，现向贵局申请绿色建

筑验收。本项目共×××个单体，×××个单体已完成验收，还有×××

个单体未完成验收，现拟申请验收的楼栋为×××,建筑面积为×××,

各楼栋的建筑面积为×××。我单位（公司）对所提交的《三门峡

市绿色建筑技术措施实施情况查验表》、《三门峡市绿色建筑专

项（专家）验收报告》等材料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人：×××，联系电话：×××

×××单位（建设单位）（盖章）

20××年××月××日



附件 2-3

三门峡市绿色建筑专项（专家）验收报告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督机构 监督人

建筑面积

（万㎡）

绿建执行标

准、星级

□GB/T50378， 星级

□DBJ41/T 109， 星级

主要验收

内容



组织形式

绿色建筑标

准及技术措

施落实情况

验收意见

绿色建材应

用比例验收

意见

装配式建筑

装配率指标

验收意见

参验单位

建设单位负责人

（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负责人

（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负责人

（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负责人

（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验收意见

专家签字：



附件 2-4

三门峡市绿色建筑验收监督报告

工程项目

名称

工程项目

地址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勘察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设计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监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施工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验收建筑面积

㎡

绿色建筑

星级

基本级□ 一星□

二星□ 三星□

地上建筑面积

㎡

施工图审查

时间
年 月 日

地下建筑面积

㎡

施工时段
年 月 至

年 月

绿色建筑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依据绿色建

筑标准

绿色建筑标

准及技术措

施落实情况

验收意见

绿色建材应

用比例验收

意见

装配式建筑

装配率指标

验收意见

绿色建筑专

项（专家）

验收意见或

查验意见

绿色建筑验

收监督部门

意见 监督验收人员（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